附件九

    彙總單填寫說明             
壹、會員機構年度查核作業辦理情形
一、作業環境

       (一)查詢方式請依實際查詢作業及查詢檔案組合方式勾選，可複選。

       (二)貴機構可連線查詢之單位家數統計，請填寫使用晶片卡、伺服器連線、檔案傳輸或API方式向聯徵中心連線查詢單位(7碼代號)之總家數。如未有查詢設備而依總機構規定委請他單位代為查詢聯徵中心信用資訊之單位，因有使用聯徵中心資料之事實，故亦須遵循「信用資訊之利用及保密」之相關規定，請將其單位家數填寫於後格；惟若只委託代查管理性資訊者，可不計入(如：稽核單位需要「Z50查詢紀錄資訊」或「W01、W20」會員自行查核工作底稿等)。需填寫者如農漁會之分支單位未安裝查詢設備，當需要聯徵中心資訊(如辦理放款或有透支功能支票存款業務)時，委託信用部代為查詢，則請填寫有委託代查之分支單位數。
二、查核範圍
       (一)查核範圍係指查核時抽樣資料所涵蓋之時間區間。

       (二)如本年度內有執行多種方式之查核，而其查核範圍不同時，請分別填寫，或於上欄「(二)查核方式」中，在  貴機構所填寫之各種查核方式及次數統計後，註明各次辦理查核範圍。
三、查核項目內容

       (一)係指  貴機構查核作業內容，並請自評該等項目是否涵蓋聯徵中心會員規約規定，及貴機構信用資訊查詢作業控管要點之要項。

       (二)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94年7月29日銀局(二)字第0942000548號函示，貴機構是否將查詢之合法性及使用規範列為自行查核項目，請查明後確實勾選。 

四、本年度內執行之客戶資訊使用及保密相關措施說明

        (一)查核是否落實浮水印機制，以有效識別資料出處及防止資料不當之複製、篡改及留用。

        (二)有其他使用及保密相關措施者請敘明(如有辦理相關之內部員工教育訓練等)，並檢附相關文件影本。
    五、查詢紀錄勾核情形
        (一)使用晶片卡、檔案傳輸方式查詢者

請敘明查詢單位下列利用聯徵中心提供之Z50查詢紀錄資訊或貴機構內部查詢紀錄資訊(FTP)勾核情形：(如有多家查詢單位，其勾核頻率/勾核項目不同時，建議列表分別敘明，可另張填寫)
1、 勾核頻率

如：每日定期勾核，或每週定期勾核，或不定期勾核等。建議每日定期勾核為佳，如查詢量大，可視實際業務情況，訂定適當抽查比例或抽查筆數。

2、勾核項目

宜請勾核是否符合「查詢資格要件」及「信用資訊之利用及保密」之規定。          

        (二)使用伺服器連線、API查詢者

請敘明下列勾核情形：(如有多家查詢單位，其調閱資料/勾核頻率/勾核項目不同時，建議列表分別敘明，可另張填寫) 
         1、調閱資料

宜請利用聯徵中心提供之Z50查詢紀錄資訊及  貴機構內部查詢紀錄資訊進行勾核。

2、勾核頻率、勾核項目：同第(一)項

3、勾核次數統計

如有多家查詢單位，請列表分別敘明其勾核次數(建議格式如下，可另張填寫)
	
	
	

	序
號
	分行               代號
	月份
分行

名稱
	113/8
	113/9
	113/10
	113/11
	113/12
	114/1
	114/2
	114/3
	114/4
	114/5
	114/6
	114/7
	合計
	平均

	1
	006
	高雄分行
	
	
	
	
	
	
	
	
	
	
	
	
	
	

	2
	008
	台中分行
	
	
	
	
	
	
	
	
	
	
	
	
	
	

	
	
	：
	
	
	
	
	
	
	
	
	
	
	
	
	
	

	55
	126
	嘉義分行
	
	
	
	
	
	
	
	
	
	
	
	
	
	

	合計
	
	
	
	
	
	
	
	
	
	
	
	
	
	

	平均
	
	
	
	
	
	
	
	
	
	
	
	
	
	


貳、會員機構辦理「定期性指定項目會員自行查核作業」查核結果彙總

一、聯徵中心按月以「W20定期性指定項目會員自行查核工作底稿」提供3類查核資料：

(一)A類--查詢理由第一層選項點選「新業務申請」之未密合查詢紀錄

(二)B類--查詢理由第一層選項點選「原業務往來資料尚未報送」之未密合查詢紀錄

(三)C類--查詢理由第一層選項點選「其他」之查詢紀錄
二、請會員機構按月辦理查核，並請總機構指定一彙總單位，以彙整查核結果；彙總單位請利用「W21定期性查核應查核筆數總表-行庫別」(每月提供)進行彙整作業。本年度彙總期間為113年8月(即113年8月25日上線者)至114年7月(即114年7月25日上線者)之3類查核資料。    

     三、本年度彙整作業

         應查核總筆數= A類應查核筆數+B類應查核筆數+C類應查核筆數，各類彙整作業如下：

(一) A類
1、請統計下列各項筆數，分別填寫於相關欄位：

(1)應查核筆數 

應查核筆數= 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
(2)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
分別統計符合查詢資格要件但未密合原因為查詢理由點選錯誤、信用資料漏未報送、未能承作、當事人撤件、審理中、其他(請依類別敘明原因並統計筆數)等6項之筆數，及該6項加總筆數。

(3)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含ID誤鍵）
2、敘明缺失改善辦理情形

      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者（含ID誤鍵），或符合查詢資格要件而未密合原因為查詢
      理由點選錯誤、信用資料漏未報送者，請分別填寫其改善辦理情形。
3、查核結果有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者（含ID誤鍵），請續填「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相關明細資料」：
(1)請逐筆填寫查詢機構代碼(7碼)、查詢日期、受查戶ID(遮罩中間3碼)、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類別代號、原因、附件編號，填寫時請確認內容正確性。
(2)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類別代號填列「3：ID誤鍵」者，請檢附原擬查詢ID之去識別化(如：ID遮罩中間3碼，姓名遮罩中間1字)同意書等；填列「4：其他」者，請檢附相關已去識別化(如：ID遮罩中間3碼，姓名遮罩中間1字)之查詢資格佐證文件(如同意書、申請書、契約等文件)。
(二)B類

1、請統計下列各項筆數，分別填寫於相關欄位：
(1)應查核筆數

應查核筆數 = 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
(2)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

分別統計符合查詢資格要件但未密合原因為查詢理由點選錯誤、信用資料漏未報送、其他(請依類別敘明原因並統計筆數)等3項之筆數，及該3項加總筆數。

                (3)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含ID誤鍵）
2、敘明缺失改善辦理情形

      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者（含ID誤鍵），或符合查詢資格要件而未密合原因為查詢
      理由點選錯誤、信用資料漏未報送者，請分別填寫其改善辦理情形。
3、查核結果有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者（含ID誤鍵），請續填「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相關明細資料」(填寫說明詳貳、三、(一)A類、3)。
(三)C類 

1、請統計下列各項筆數，分別填寫於相關欄位：

(1)應查核筆數

   應查核筆數 = 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
(2)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
分別統計符合查詢資格要件但查詢原因為：查詢授信戶之關係人/關係企業/配偶等，已取得當事人之同意、查詢票據副擔保或票貼，已取得當事人之同意、查詢為遵守金融法令之人事管理目的，並取得當事人之同意、查詢授信限制對象名單中之銀行內部關係人、查詢理由點選錯誤、其他(請依類別敘明原因並統計筆數)等6項之筆數，及該6項加總筆數。

 (3)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筆數（含ID誤鍵）
             2、敘明缺失改善辦理情形

                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者（含ID誤鍵），或查詢理由點選錯誤者，請分別填寫其改善辦理情形。
3、查核結果有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者（含ID誤鍵），請續填「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相關明細資料」(填寫說明詳貳、三、(一)A類、3)：
(四)請檢附114年6月之「W21定期性指定項目會員自行查核應查核筆數總表-行庫別」(即114年6月25日上線者)、該表第1家查詢單位之「W20定期性指定項目會員自行查核工作底稿」，如該月無未密合查詢紀錄者，仍請檢附該月之「W20」、「W21」以佐證之。 

參、使用聯徵中心所查得資訊另建置之聯徵查詢信用資料庫系統(Ejcic，惟不限此名稱)之查核結果彙整
一、機構內針對Ejcic系統亦應符合授權程序及異動管理、並建立資料庫存取軌跡紀錄，同時建立資訊安全管理控制措施及規範，包含人力資源安全、實體及環境安全、資訊交換、通訊與作業管理、存取控制等。查詢利用Ejcic系統，亦應符合查詢資格要件及資訊保密規範，並建立查詢紀錄覆核機制。亦即須符合控管要點(範本)第十五條之規範，並將自行查核情形及結果填寫聯徵1(查核項目第18項)及彙整摘要於彙總單參之一。
二、建議機構建置有EJCIC查詢系統者，聯徵2工作底稿抽核樣本應涵蓋發查聯徵中心查詢紀錄及發查EJCIC查詢紀錄。
三、為確認查詢利用Ejcic系統符合查詢資格要件及資訊保密規範，須針對僅發查Ejcic系統之查詢紀錄(非發查聯徵中心之查詢紀錄)，抽樣查核之查核情形及結果彙整於彙總單參之二。
四、查核結果有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者（含ID誤鍵），請續填「不符合查詢資格要件相關明細資料」(填寫說明詳貳、三、(一)A類、3)。
肆、本年度查核結果彙總，暨前一年度缺失改善情形
一、請說明前一年度缺失改善情形，本項包括：
(一)請說明 貴機構前一年度查核發現之缺失改善情形。
(二)請說明聯徵中心前一年度「會員機構執行信用資訊查詢作業控管之查核與管理評核表」評核意見暨建議之缺失改善情形。
(三)請說明聯徵中心前一年度至 貴機構實地查核所發現缺失事項或建議事項之改善情形。

二、請說明本年度查核結果彙總 (含查核發現之缺失及改善情形)：
(一)請以查核項目別，彙總說明 貴機構本年度各項查核項目之查核結果，如有缺失並請敍明缺失改善情形；如有多種查核方式時，請依查核項目別彙總說明。

   查核目的貴在發現缺失並能切實改善，請勿畏因查核發現缺失遭聯徵中心扣分而隱藏不揭露。事實上，聯徵中心對於落實查核及切實改善缺失者所加分數，皆高於缺失之扣分。
(二)如彙總各次查核結果時，請填列「查核結果彙總統計表」(建議格式如下，可另張填寫)：               
                          (會員機構名稱)查核結果彙總表 
彙整查核結果範圍：___年___月~___年___月
(並建議可列各次辦理檢查範圍及檢查期間，或另張整理明細)
請就年度辦理之各項查核項目，逐一說明查核結果，缺失事項並請說明改善情形：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缺失改善情形

	1.單位主管是否指定專人負責聯徵中心信用資訊之查詢？有無未經指定者擅自查詢？ 
	本次查核xx家分行，其中xxx

分行之查詢人員未經指定，餘

均符合規定。
	xxx分行之查詢人員業經單位主管指定，並已登記於查詢人員登記簿。

	2.查詢人員其姓名、職稱、擔任期間、持用之晶片卡號碼等是否設簿（請將貴機構所訂登記簿名稱填入）登記，並經單位主管核定？ 
前項登記簿應保存五年備查，並於聯徵中心請求時提供之，是否妥善保管？
	1.本次查核xx家分行，均符合規定。
2.查詢人員授權登記簿有登記查詢人員姓名、職稱、擔任期間、識別卡號碼，並有經單位主管核定。
登記簿有保存五年。
	─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
(查核項目第3至21項，請依查核項目逐一列示查核結果及缺失改善情形)
	
	


三、請說明聯徵中心年度內至 貴機構實地查核，於實地查核結果表所列缺失事項及建議事項之改善情形(未有此項情形者，不必填寫)。
伍、應檢附文件
貴機構於報送本（114）年度信用資訊之使用及保密相關作業之查核報告時，惠請參據本填寫說明填具「執行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資訊查詢作業安全控管查核報告彙總單」，連同（一）貴機構最近一次函報本中心備查之信用資訊查詢作業控管要點、（二）查核報告相關工作底稿（請自行至本中心網站( www.jcic.org.tw)「會員機構專區」→「業務主題專區」→「安控查核專區」→「年度查核報告彙整」內相關項目點選下載使用）、（三）114年6月「W21定期性指定項目會員自行查核應查核筆數總表-行庫別」（於114年6月25日上線）及該總表第1家查詢單位之「W20定期性指定項目會員自行查核工作底稿」（於114年6月25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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